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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海南省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海南省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XZ15-2026
1  抽样

1.1抽样型号或规格

产品种类包括：空心普通条板、实心普通条板、复合普通条板。

抽查样品应为同品种、同规格、同等级、同一批次的产品。优先抽取符合产品标准规定的主要规格或生产量较大的规格。

1.2抽样方法、基数、抽样数量

1.2.1抽样方法

在生产企业成品仓库内（包括成品堆放区）或流通领域随机抽取经生产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待销产品。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1.2.2抽样基数
在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抽样时，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即≥20块。
1.2.3 抽样数量

采用随机抽样法分别抽取初检样品4块、复验样品7块和备用样品9块。初检样品和复验样品用于产品标准中要求的初检和复验，备用样品用于异议处理时进行的复检。从抽取的初检样品随机抽取1块，沿条板的板宽方向依次截取厚度为条板厚度尺寸、高度为100mm、长度为100mm的单元体试件2组分别作为抗压强度、软化系数检验用初检样品（对于空心条板，长度包括一个完整孔及两条完整孔间肋的单元体试件），三块为1组样本。用同样的方法从抽取的复验样品中随机抽取1块，沿条板的板宽方向依次截取厚度为条板厚度尺寸、高度为100mm、长度为100mm的单元体试件4组作为抗压强度、软化系数检验用复验样品（对于空心条板，长度包括一个完整孔及两条完整孔间肋的单元体试件），三块为1组样本。
1.3  抽样注意事项

1.3.1确认样品检验所需的技术参数等信息[如型号、规格尺寸(板长、板宽、板厚)、构造（空心条板、实心条板、复合条板）、材料类型（如混凝土条板、水泥条板、石膏条板、复合条板）]。

1.3.2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所抽样品应为28天前生产的产品。

2  检验

2.1 检验依据 

GB/T 23451-2023  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

JG/T 169-2016    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通用技术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2.2 检验项目

2.2.1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

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GB/T 23451-2023）检验项目见表1。

表1  建筑用轻质隔墙条板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检测方法

	
	
	
	

	1
	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23451-2023 / 6.4
	GB 6566-2010

	2
	抗弯荷载
	GB/T 23451-2023 / 6.3
	GB/T 23451-2023

	3
	抗压强度
	GB/T 23451-2023 / 6.3
	GB/T 30100-2013

	4
	软化系数
	GB/T 23451-2023 / 6.3
	GB/T 30100-2013

	5
	面密度
	GB/T 23451-2023 / 6.3
	GB/T 30100-2013

	6
	含水率
	GB/T 23451-2023 / 6.3
	GB/T 30100-2013

	7
	干燥收缩值
	GB/T 23451-2023 / 6.3
	GB/T 30100-2013


2.2.2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

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JG/T 169-2016）检验项目见表2。
表2  建筑隔墙用轻质条板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检测方法

	
	
	
	

	1
	抗弯破坏荷载
	JG/T 169-2016 / 6.3
	JG/T 169-2016 

	2
	抗压强度
	JG/T 169-2016 / 6.3
	JG/T 169-2016 

	3
	软化系数
	JG/T 169-2016 / 6.3
	JG/T 169-2016

	4
	面密度
	JG/T 169-2016 / 6.3
	JG/T 169-2016 

	5
	含水率
	JG/T 169-2016 / 6.3
	JG/T 169-2016 

	6
	干燥收缩值
	JG/T 169-2016 / 6.3
	JG/T 169-2016 

	7
	放射性核素限量
	JG/T 169-2016 / 6.4
	GB 6566-2010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3 判定规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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